
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

會  議  紀  錄 

一、 會議內容：「福興溪樁號 8K+889~9K+965 改善工程(二)」生態檢核 

          及民眾參與暨施工前說明會 

二、 會議時間：114 年 1 月 22 日(星期三) 上午 10 時 

三、 會議地點：新屋區望間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

四、 會議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五、 與會人員意見： 

(一) 望間社區發展協會 莊育玉理事長： 

1. 設計水防道路僅 4公尺寬度不利於會車，建議拓寬至 6公

尺。 

2. 第一標工程水溝設計斜坡容易淤積，且會車時有跌落風險。 

3. 五福橋上游攔河堰因河道拓寬，目前攔河堰兩側以石籠銜

接，其高度低於原有攔河堰高度，影響取水效率，請調整

至與攔河堰相同高度。 

(二) 望間里 彭勝來里長： 

1. 建議兩岸水防道路可拓寬至 5~6米。 

2. 工程所種植栽為苦楝及樟樹，可考量種植觀賞價值較高之

樹種。 

3. 為避免未來地方政府接管水防道路後再行拓寬，應在本工

程施工階段即拓寬道路。 

(三) 新屋區公所：  

施工過程中請避免造成鄰近連外道路破損之情形。 

六、 結論： 

(一) 有關本工程水防道路寬度調整乙節，本分署將再行研議。 

(二) 本工程喬木植栽係考量在地原生樹種，如欲種植其他樹種，建



議可於本工程完工後，透過地方政府向本分署提出種植及養護

申請。 

(三) 五福橋上游攔河堰改善因屬農田水利署權責，請洽農田水利署

桃園管理處處理。 

(四) 施工過程如有發生鄰近聯外破損情形，請函知本局會勘釐清。 

 

七、 散會(上午 10:30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本分署說明本案施工規劃 台農院生態團隊說明本案生態檢核執行情形 

  

台農院生態團隊與營造廠商確認本案施工期

程與執行內容 

生態保育措施位置現場確認 

 



 



 

 


